
平利县 2025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为贯彻落实依法供应土地和节约集约用地的方针，进一步做

好 2025 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国土资源部《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

（国土资发〔2010〕117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规定，结合

我县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产业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等，制定本计

划。

一、指导思想

根据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在保护耕地、保障发展的

前提下，坚持土地供应服务于经济发展和土地市场需求，以供应

引导需求，努力盘活存量，严格控制增量，推动土地利用规范、

节约、集约、高效发展。

二、基本原则

（一）总量控制。按照“三区三线”划定成果，确定好城镇

开发边界，编制好国土空间规划，稳定土地供应总量，坚持绿色

发展，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用地保障。

（二）优化结构。优先安排基础设施用地，全面保障省市县

高质量发展产业用地；大力支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确保本年度

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房等用地需求；积极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

适度安排商业服务用地；合理规划布局各类用地，推动全县土地

利用结构逐步优化。

(三）节地提效。实行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的双控制，统筹好

县城存量空间盘活和增量空间做优，推进城市更新和城镇低效用



地再开发，转变空间开发方式，鼓励土地立体开发和复合利用，

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质量。

（四）收放并举。增加满足居民住房合理需求的普通商品住

房用地和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保障经济发展建设用地、创新产

业项目用地、重点基础设施用地需求，控制落后产业、过剩产能

企业的用地供应，维护土地市场共需平衡。

三、计划指标

本年度计划供应国有建设用地 1082 亩，主要土地来源为已报

批的国有建设用地、待报批的重点项目及存量国有建设用地。土

地供应计划总量中，其中：工矿仓储用地 380 亩、商服用地 331

亩、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50 亩、交通运输用地 25 亩、水域

及水利设施用地 47 亩、特殊用地 66 亩、住宅用地 183 亩。住宅

用地中，其中产权住宅用地 103 亩、租赁住宅用地 0 亩、其他住

宅用地 80 亩。

四、保障措施

（—）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领导和具体工作人员，夯实

工作责任。

（二）加强沟通协调。相关部门和各镇政府共同协调配合，

共同解决计划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计划按期实

施。

（三）加强动态管理。落实供应计划地块信息,明确供应政

策，及时汇总计划执行情况，对因特殊原因影响供应计划安排的，

及时做好计划调整工作。


